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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Ａ

份额和

Ｂ

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

Ａ

份额简称：国金

３００Ａ

，代码：

１５０１４０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

Ｂ

份额简称：国金

３００Ｂ

，代码：

１５０１４１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Ａ

份额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５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５

元（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

为

１０％

；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Ｂ

份额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９１

元，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９１

元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平安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对平安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报告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平安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平安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次会议及平安银行半年度报告的详细情况亦可参阅平安银行于同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披露的《平安银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平安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８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由本公司独资发起设立兴业矿业（上海）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的

议案（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兴业矿业：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新公司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２１６４４４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公司名称：兴业矿业（上海）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北路

５５０９

号

１００８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学天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实业投资，矿产品

（除专控）、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

表、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橡塑制品、文化办公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收购

北京中期期货有限公司股权暨吸收合并方正期货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北京中期期货

有限公司股权暨吸收合并方正期货有限公司的议案》， 决定以现金

３５

，

９７１．５０

万元收购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青海天象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湖北东亚

实业有限公司、 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北京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中期”）

６０％

股权，并由北京中期吸收合并方正期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正期货”）。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

《关于股权收购暨吸收合并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北京中期和方正期货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北京中期期货有限公司变更股权并吸收合并方正期货有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００

号），核准北京中期变更股权并吸收合并方正期货，

北京中期注册资本由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吸收合并完成后，方正期

货依法解散；方正期货的营业部变更为北京中期的营业部，经营范围为：商品

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协助北京中期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换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协助北京中期办理方正期货营业

部的更名手续，及时换领期货公司营业部《营业执照》和《期货公司营业部经营

许可证》。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亿元

）

１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陕西西安曲江雁翔文化产业创意谷建设项目

５２．０

２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西南宁霖峰

１

号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

５０．７

３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东深圳岗厦河园片区城中村改造施工项目

３５．０

４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山西太原水岸国际中心城市综合体项目

３１．０

５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贵州贵阳星云家电城旧城及棚户区改造项目

３０．０

６

中国建筑一局

（

集团

）

河北石家庄无极上海国际皮革城工程项目

３０．０

７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贵州贵阳九州十里锦城二期建设项目

２５．０

８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广东中山旧城改造施工总承包项目

２４．０

９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贵州六盘水城市快线工程建设项目

２２．６

１０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陕西榆林明珠广场

ＥＰＣ

总承包项目

２２．０

项目金额合计

３２２．３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５．６％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关于增加河北银行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展定投业务

及参与河北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银行”）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

销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增加河北银行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债券、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主题混

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嘉实量化阿尔法

股票、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嘉实周期优选股票、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联接、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

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安心货

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全球房地产（

ＱＤＩＩ

），合计

２６

只基金。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所有投资者可在河北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河北银行开办上述基金（不包括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

、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

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

２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河北银行的销售

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２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３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河北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

Ｔ

日）。

４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河北银行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每

只基金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起（含

１００

元），嘉实超短债定投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

３００

元）。

５

、扣款方式

（

１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

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６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其中嘉实

海外中国股票 （

ＱＤＩＩ

）、 嘉实全球房地产 （

ＱＤＩＩ

）为

Ｔ＋２

日内）， 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

ＱＤＩＩ

）、嘉实全球房地产（

ＱＤＩＩ

）为

Ｔ＋３

日）到河北银行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７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

河北银行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河北银行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手续；

（

３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河北银行的有关规定。

四、费率优惠

河北银行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具体开通时间以河北银行公告时间为准）开通费率

优惠。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河北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我行所代销的

嘉实基金，享受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最低按四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基金，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１．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乔志强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８６２７５８７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８６２７０２７

联系人：王娟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９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建信基金关于开通网上直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丰富货币基金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的

理财功能，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起对网上直销网上交易客户开通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业务说明

快速赎回业务（又称“货币基金

Ｔ＋０

赎回”业务）：是指投资者在业务开放时

间，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向本公司申请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快速赎回，并

将其持有的货币基金份额过户给本公司。经过本公司确认后，为投资者办理份

额过户到建信基金账户及赎回业务， 向投资者实时垫付与快速赎回份额对应

的款项，份额赎回确认后，赎回款用于归还本公司的已垫付款。

二、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每个自然日（包括工作日、周末、假期）的

０

点至

２４

点。本

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调整上述开放时间。

三、适用银行卡

本公司支持以下银行卡通过建信基金网上直销平台使用快速赎回业务：

包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浦发

银行、中国银行，易购通各渠道（含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温州银行

等）。本公司有权调整该业务支持的银行卡和支付渠道，并通过网站进行通知。

四、适用基金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５３０００２

）

五、业务规则

１

、投资者申请办理快速赎回业务，需与本公司签订《建信基金网上直销快

速赎回业务协议》。

２

、投资者发起快速赎回申请，每笔申请份额下限为

１００

份（含），上限为

５０００００

份（含），单日单个投资者份额累计上限为

５０００００

份（含）。本公司有权根

据业务发展需要，相应调整份额限制。

３

、投资者发起快速赎回业务申请，并经基金登记机构成功确认后，从投资

者发起快速赎回业务申请所属申请日起（含当日），投资者将不再享有该部分

基金份额的基金收益。

４

、其它未尽规则详见《建信基金网上直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规则》。

六、业务操作流程

投资者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登录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后，点击

“快速赎回”菜单，根据页面提示选择要进行快速赎回的支付账户，输入赎回份

额，预览并提交申请，直至提示交易成功即可。

七、适用费率

投资者使用快速赎回服务，不收取手续费，如有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本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九、风险提示

本公司可对所有投资者的快速赎回总额设置限额， 如当日快速赎回总额

超过本公司设定的限额，本公司可临时暂停快速赎回业务，并视情况及时恢复

该业务。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交易协议、相

关规则，了解网上直销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

好网上直销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２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张淑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１－０７ ６．７４ ５０ ０．２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６．７６ ７０ ０．３１

小 计

——— ——— １２０ ０．５３

任京建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８－２１ ６．８３ １８０ ０．８０

合计

——— ——— ３００ １．３３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怀荣先生、吕

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等五人，本次减持前，五人共持有公司股票

１３

，

６６９．９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６４％

。

本次任京建先生减持前，其本人未曾减持公司股票；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中，张淑玉女士减持公司股票

１２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５３％

，此外，无其他

５％

以

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票。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张淑玉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２８２．０１ １０．１２ ２１６２．０１ ９．５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０．５０ ２．５３ ４５０．５０ 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１１．５１ ７．５９ １，７１１．５１ ７．５９

任京建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２８２．０１ １０．１２ ２１０２．０１ ９．３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０．５０ ２．５３ ３９０．５０ １．７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１１．５１ ７．５９ １

，

７１１．５１ ７．５９

实际控制人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

，

６６９．９０ ６０．６４ １３

，

３６９．９０ ５９．３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４１７．４８ １５．１６ ３

，

１１７．４８ １３．８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２５２．４３ ４５．４８ １０

，

２５２．４３ ４５．４８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张淑玉女士、任京建先生均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

减持后，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等五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由

１３

，

６６９．９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３

，

３６９．９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由

６０．６４％

变更为

５９．３１％

，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

务规则的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股票简称：冀东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１

债券简称：

１１

冀东

０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发行的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

１１

冀东

０１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１１

冀东

０１

”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冀东

０１

（

１１２０４１

）。

３

、发行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６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７

年期，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

１１

冀东

０１

”票面利率为

６．２８％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８

月

３０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８

月

３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１１

、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１２

、担保情况：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

《担保函》，担保人承担的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３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联合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１１

冀东

０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

告》，“

１１

冀东

０１

”的票面利率为

６．２８％

，每

１

手 “

１１

冀东

０１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２．８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

实际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０．２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

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６．５２

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３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冀东

０１

”持有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买入本期

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

议》，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将在派息款到账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的公告为准。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

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

１１

冀东

０１

”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名称：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住所：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联系人：王健、张晋辉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３０８３３１７

传真：

０３１５－３０８３３１５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联系人：瞿珊、钟雪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１７

、

６６２９９５１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１５６２

３

、联合主承销商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联系人：苏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１６

、

５９１３６７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６４７

４

、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与内蒙古嘉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由于涉及纠纷，产生诉讼事项。 其中，

呼市嘉友、郑州西元国际广场两个项目，本公司为原告，目前已经终结，公司合计收到赔偿款

５４８．３５

万元。 银川新时代项目，

本公司为原告，目前完成一审，判决对方赔偿本公司

５１０．６０

万元，对方上诉，待二审；北京中海广场、长沙城南郡两个项目，

本公司为被告，目前二审完毕，本公司被判赔偿对方合计

９６９．９９

万元。 其中，长沙城南郡项目，本公司拟申请再审。

以上判决金额，对方赔偿本公司金额共计

１

，

０５８．９５

万元，本公司赔偿对方金额共计

９６９．９９

万元。总体对公司损益影响不

大。 （上述金额已经包含案件受理费）

一、呼市嘉友项目

（一）诉讼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呼市嘉友项目

２

、出租人：内蒙古嘉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友公司”）

３

、本公司地位：原告

４

、出租人地位：被告

５

、起诉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诉讼受理机构：

一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二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７

、本公司代理人及单位：习卫红律师，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８

、出租人代理人及单位：李国文和张伟杰律师，内蒙古经略律师事务所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１

、案件事实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嘉友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本公司承租嘉友公司拥有产权的位于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大学东路与丰州路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呼市嘉友项目”地下一层面积为

１１７９２．７０

平方米的全部商业用房，租期为

２０

年，交付标的房屋给本公司经营使用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嘉友公司承诺按本公司提供的标的房屋商业平面布局方案及

其基本经营需求立项报批、规划建设，使标的房屋各项工程技术条件符合本公司开设超市及相关商业经营需要。 ；当标的

房地产转让时及时通知本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并保证本公司的承租权、使用权不受侵害。 合同签订后，本公司依据合同约

定向嘉友公司支付定金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嘉友公司向本公司发出“关于出售房屋租赁合同之租赁物业相关事宜的

通知”，征询本公司是否对此租赁标的物业行使优先购买权，并附有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嘉友公司与崔建平签订的“嘉友花园二

期负一层订（认）购协议书”（下称协议书）。 鉴于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崔建平保证完全接受并严格履行本公司与嘉友公司

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 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致函被告，在重新强调确保不影响标的

物业承租权、使用权的前提下放弃了对租赁物业的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是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交房日，嘉友公司

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本公司交付租赁物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本公司发出“关于依约交房的函件”，要求嘉友公司立即履行房

屋租赁合同的具体约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收到嘉友公司落款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的 “关于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

函”，嘉友公司以崔建平不履行在协议书中的承诺为由，要求解除与本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 本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关于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函”回复嘉友公司，不同意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立即交付标

的房屋。 本公司认为，嘉友公司是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中租赁标的物业的所有权人，理应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本

公司交付租赁标的物业。 即使存在标的物业向第三人的转让行为，但根据《合同法》第

２２９

条的规定以及嘉友公司与第三方

所签署协议中的约定，嘉友公司均没有解除与本公司所签订之《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 嘉友公司的行为，

违反了已经签订且生效的合同和相关法律规定，本公司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８

、

１０７

、

１２１

、

２１６

、

２２９

条的规定提

起此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２

、诉讼请求

（

１

）请求依法确认嘉友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向本公司出具的“关于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函”无效；

（

２

）请求判令嘉友公司继续履行与本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立即将合同约定的标的房屋交付本公司使用，并将

租赁期限及装修免租期相应顺延；

（

３

）请求依法判令嘉友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３

、答辩

嘉友公司辩称，嘉友公司确与本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本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房屋已出售给崔建平。 本公司与嘉友

公司之间的合同并非约定不可以一方解除合同，只是需要付出双倍返还定金的代价解除合同，嘉友公司愿意双倍返还定

金，这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另争议房屋已租赁给第三人，且已交付。

４

、反诉及反请求

嘉友公司反诉，辩诉称，嘉友公司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嘉友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向本公

司发出了《关于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函”》，购买租赁物业的崔建平也随后向本公司发出了《关于不履行并解除房屋租赁合

同的通知》，均明确不履行并解除与本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上述函及通知均已到达本公司。 嘉友公司认为，嘉友公

司及崔建平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且本公司收到了解除的文书，发生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

现嘉友公司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关于解除

＜

房屋租赁合同

＞

的函》已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并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

本公司辩称，嘉友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约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付租赁房屋，嘉友公司无权擅自

解除合同，其到期未交付房屋，也未说明理由，构成违约，本公司就嘉友公司解除合同已明确回函不同意解除合同，嘉友公

司无权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是违约行为，本公司是守约方，嘉友公司是违约方，不享受合同解除权，房屋已出售及租赁不

能成为解除的法定理由，买卖不影响租赁，应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请求依法驳回嘉友公司的反诉请求。

（三）诉讼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一审判决结果：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赛罕区初字第

３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１

、驳回本公司的诉讼请求；

２

、解除本公司与嘉友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３

、案件受理费：本诉诉讼费

２００

元，反诉诉讼费

１００

元，由本公司负担。

（四）二审情况

本公司不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赛罕区初字第

３４

号民事判决，依法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重新作出公正裁决。

（五）调解情况

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呼民一终字第

１２７

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果如下：

１

、嘉友公司于签订调解协议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给付本公司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包括双倍定金

２００

万人民币以及经济损

失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

２

、若嘉友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付款，每逾期一日按应付上述费用的千分之三向本公司支付滞约金；

３

、嘉友公司履行完毕第

１

条、第

２

条约定的付款义务后，解除本公司与嘉友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４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

４００

元，由本公司与嘉友公司各自负担；

５

、本案一次性解决，本公司与嘉友公司、内蒙古维多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崔建平再无其他争议；

６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２００

元，由本公司负担，反诉费

１００

元，由嘉友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２００

元（本公司已预付），本院

减半收取

１００

元，由本公司负担，剩余

１００

元退还本公司。

（六）案件执行情况

双方已经按照民事调解结果执行完毕。 嘉友公司已向本公司支付上述款项。

二、郑州西元国际广场项目

（一）诉讼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郑州西元国际广场项目

２

、出租人：河南西元置业有限公司（原河南世纪金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元置业”）

３

、本公司地位：原告

４

、出租人地位：被告

５

、起诉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诉讼受理机构：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７

、本公司代理人及单位：陈潇和王广军，本公司

８

、出租人代理人及单位：张雁群和董心诚律师，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１

、案件事实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本公司与西元置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承租西元置业开发建设的“西元国际广场”（原金源第

一城）项目的地下一层

１３

，

８２０

平方米、地上一层

８００

平方米共计

１４

，

６２０

平方米的场地经营超市业务，租期

２０

年，合同定金

５０

万元，约定交房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同签订后本公司交付了定金

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西元置业发函称由于郑州市地

铁站点规划原因，房屋交付时间延迟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后又称不能确定交付具体日期，具体日期根据项目进度另行通

知，其后西元置业又发函征询本公司是否有整体收购意向，本公司综合考虑后答复不考虑项目的整体收购，后西元置业发

函要求重新洽谈修改合同，本公司多次函告西元置业合同为双方意思真实表示，签订后双方均应全面实际履行合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西元置业对本公司发出《关于西元国际广场项目华联超市解约的通知函》，通知本公司解除租赁合同，本公司后

向西元置业发出《关于西元国际广场项目的回函》、《关于履约即确定交房时间的函》，要求西元置业按约履行合同，确定交

房时间，西元置业未回复，本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２

、诉讼请求

（

１

）判决西元置业继续履行本公司与西元置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

２

）判决西元置业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条件交付位于郑州市秦岭路、建设西路交汇处西北角的西元国际广场地下

一层

１３

，

８２０

平方米、地上一层

８００

平方米租赁房屋。

３

、答辩

西元置业答辩：（

１

）本案发生了具有法定的情事变更的理由，按原合同交房无法完成；（

２

）目前为止，涉案项目还没有完

全完工，且商业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涉案项目商业价值增大，按原合同西元置业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３

）本公司并没有

按合同第四条中的约定履行合同，有违约行为；理应驳回本公司诉请，支持西元置业反诉。

４

、反诉及反请求

西元置业反诉的理由：合同签订后，郑州市政府拟规划建设地铁一号线，原金源第一城项目因所处地铁沿线而停止报

建手续，于是西元置业与本公司沟通了该项目情况并告知将推迟交房时间，均得到了本公司的认可，随着地铁建设规划最

终确定和开工建设，标的项目因恰处地铁线站点，其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许多知名商业项目入住使得项目周边

的商业氛围有了巨大提升，合同约定的房租价格已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于是双方开始洽谈整体收购，本公司后因价格问题

放弃了项目整体收购，但同意根据项目周边市场变化重新洽谈并签订租赁合同或解除租赁合同，终因本公司单方面退出无

果，西元置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向本公司发出《解约通知书》，解除租赁合同。 西元置业认为租赁合同签订后标的项目市场

商业价值因政府行为导致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不可预见得到突升，合同约定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导致合同当事人权利义

务明显失衡，继续履行合同对西元置业明显不公平，故反诉要求确认双方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

除。

本公司反诉辩称，（

１

）西元置业在反诉中所述不实，西元置业确实表达过要求本公司收购项目，但本公司并没有认可；

（

２

）西元置业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西元置业反诉。

（三）诉讼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一审判决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中民二初字第

４１８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１

、西元置业继续履行与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２

、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３

、驳回西元置业的反诉请求；

４

、案件受理费

２９１８０

元，由本公司负担

１４５９０

元，西元置业负担

１４５９０

元；反诉讼费

１００

元，由西元置业负担。

（四）调解情况

本公司与西元置业就一审判决执行进行了协商，因项目已租赁给了第三方并投入使用，无法执行，双方同意西元国际

对本公司赔偿后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本公司与西元置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签订《和解协议》：

１

、西元置业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向本公司支付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同时退还定金

５０

万元人民币及共管账户内利息

１．３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同意解除合同；

２

、一审诉讼西元置业应付的诉讼费

１４５９０

元人民币，本公司已向法院支付，本协议第一条执行完毕后，由本公司承担并

负责向法院协调解决；

３

、本合同第一条履行完毕，《房屋租赁合同》正式解除，双方不再存在任何争议。

４

、如西元置业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按期付款，则本协议终止、解除，并自始无效，本公司有权要求西元置业继续履行《房

屋租赁合同》或按《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

（五）案件执行情况

双方已经按照《和解协议》执行完毕。 西元置业已向本公司支付上述款项。

三、银川新时代项目

（一）诉讼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银川新时代购物中心项目

２

、出租人：宁夏汇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融公司”）

３

、本公司地位：原告

４

、出租人地位：被告

５

、起诉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６

、诉讼受理机构：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７

、本公司代理人及单位：程德智，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８

、出租人代理人及单位：徐瑜励，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１

、案件事实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本公司与汇融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 协议规定，本公司承租汇融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清河街的“新时代购物中心”项目地上一层的全部和地上二层东侧的部分商业用房开展商业经营，总租赁面积

１１

，

５００

平米，

租赁期限

２０

年，起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向汇融公司支付了

５０

万元，并为以后的商业经营活动开展大量准备工作。但此后汇融公司突然

无故强制解除本协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向本公司返还上述

５０

万元以示其拒不履行协议义务。 本公司多次协商未果，特上

诉至人民法院。

２

、诉讼请求

（

１

）请求依法解除本公司与汇融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

２

）请求依法判令汇融公司向本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５１０．６

万元；

（

３

）本案诉讼费用由汇融公司承担。

３

、答辩

汇融公司辩称：

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实为租赁关系意向书，协议内容和具体条款都具有意向书的法律性质，是临时性、短期性的。

本公司开设的北京华联南门地下超市距离汇融公司租赁房屋不足千米， 汇融公司认为本公司本意并非租赁房屋进行

超市经营，而是恶意谈判，阻止汇融公司与他人合作，避免同行竞争。

（三）诉讼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一审判决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银民商初字第

２２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１

、解除本公司与汇融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２

、汇融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本公司经济损失

５１０．６

万元。

３

、案件受理费

４７

，

５４２

元，由汇融公司负担。

（四）二审情况

１

、上诉方：汇融公司

２

、上诉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

、请求：

（

１

）依法撤销（

２０１２

）银民商初字第

２２４

号民事判决；

（

２

）依法查清事实，认定双方责任承担范围；

（

３

）原审及本诉的诉讼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４

、受理法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５

、进展情况：审理中

四、北京中海广场项目

（一）诉讼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北京中海广场项目

２

、出租人：北京中海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

３

、本公司地位：被告

４

、出租人地位：原告

５

、起诉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诉讼受理机构：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７

、本公司代理人及单位：习卫红，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８

、出租人代理人及单位：王毅，曾建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１

、案件事实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与中海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本公司向中海公司承租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外大

街的“中海广场”项目地下一层部分房屋作为超市经营之用，共计

１

，

３７３

平方米，租赁期十年，中海公司给予本公司

１５０

天免

租期，租金每月支付一次。 中海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向本公司交付标的房屋，并自交付后计算免租期和起租日期。 本公

司先支付定金

４９４

，

２８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本公司未能如约接收房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变更原合同约定，将房屋的起租日期变

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但后本公司认为项目现有物业条件不能满足开业条件，在约定起租日期之前，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向中

海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中海公司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 此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海公司给本公司发函表示因本公

司迟延开业、逾期支付租金，已严重违约，故通知解除双方间的租赁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同时保留追究本公司违约责任

的权利。 本公司回函表示同意合同解除，但不同意承担违约责任。

２

、诉讼请求

（

１

）确认双方租赁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解除；

（

２

）本公司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拖欠的租金

１

，

１１２

，

１３０

元（每月每平米

９０

元，

１

，

３７３

平米）；

（

３

）本公司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拖欠物业费

３７０

，

７１０

元（物业费每月每平米

３０

元）；

（

４

）本公司支付因拖欠租金、物业管理费而产生的滞纳金（迄今

２２９

，

８４０

元，其后滞纳金仍在请求范围内）；

（

５

）本公司支付装修改造费用损失

１

，

６０４

，

５８７．１３

元；

（

６

）本公司支付免租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期间）给中海公司造成的租金及物业费损失

８２３

，

８００

元；

（

７

）本公司支付合同解除后空置期租金损失

４９４

，

２８０

元；

（

８

）本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３

、答辩

本公司：中海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限以及《补充协议》签订之后，标的房屋始终不能满足交付条件，致使本公司未能如期

收房。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给中海公司发函，明确要求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 故合同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解

除。 鉴于合同在本公司接收房屋前已解除，故不同意中海公司诉讼要求。

中海公司：双方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中海公司已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而本公司拖延巨额租金及物业费，且迟迟

不肯进场开业， 构成租赁合同项下最为严重的违约。 本公司应就违约行为对给中海公司造成的各项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此外，根据合同，中海公司有权依据约定的解除条件行使解除权。

４

、反诉及反请求

本公司反诉要求确认双方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解除，中海公司退还本公司已缴纳的定金

４９４

，

２８０

元。

（三）诉讼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一审判决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朝民初字第

１２０２５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１

、确认中海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解除；

２

、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海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租金及物业费

１

，

４７１

，

８５６

元 （已交纳的

４９４

，

２８０

元予以折抵）；

３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海公司房屋空置损失

１

，

３１８

，

０８０

元；

４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海公司装修损失

９６８

，

０４６．８６

元；

５

、驳回中海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６

、驳回本公司全部反诉请求。

对此结果，本公司不服并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原判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６

项，驳回中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并支持本公司全部反诉请求。 中海公司同意原判。

（四）二审情况

１

、上诉方：本公司

２

、请求

撤销原判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６

项，驳回中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本公司全部反诉请求。

３

、理由

中海公司在《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期限以及《补充协议》签订之后，标的房屋始终不能满足交付条件，致使本公司未能如

期收房。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给中海公司发函，明确要求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 故合同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解除。 中海公司应退还本公司已缴纳的定金

４９４

，

２８０

元。

４

、受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５

、答辩

中海公司辩称：

中海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收到本公司的解除函后，已给本公司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中海公司没有违约。

６

、二审判决结果

二审判决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二审判决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二中民终字第

０５１４０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中海公司已交纳的鉴定费

３４

，

６５９

元，一审诉讼费中的

３７

，

４３４

元由

本公司承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７

日内给付中海公司。反诉案件受理费

４

，

３４７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４８

，

２４１

元由本公司承担（已

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根据判决，本公司须在判决生效后

７

日内向中海公司支付

３

，

３３５

，

７９５．８６

元。

（五）案件执行情况：正在执行过程中。

五、长沙城南郡项目

（一）诉讼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 长沙城南郡项目

２

、出租人：湖南金土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土地公司”）

３

、本公司地位：被告

４

、出租人地位：原告

５

、起诉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诉讼受理机构：

一审：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二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７

、本公司代理人及单位：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习卫红律师、许春生律师

８

、出租人代理人及单位：湖南回归线律师事务所李丹律师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１

、案件事实：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本公司与金土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承租金土地公司位于长沙市城南东路“城南郡”商业

用房

１０２０９

平方米，用于经营大型商场。 金土地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满足本公司对大型商场二次设计装修的要求”对商场附

属设施设备进行购置和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完成对租赁房屋的相关改造，使得租赁房屋符合双方认为合同

约定的交房条件。 根据合同约定，金土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书面通知本公司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交房约定期满后，本公

司未派人办理房屋交接。 金土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与第三方洽谈好租赁事宜，将该场地全部出租给他人。

２

、金土地公司的诉讼请求：

（

１

）本公司所支付的

５０

万元定金应该归金土地公司所有；（

２

）本公司赔偿金土地公司

５２０

万元的经济损失；（

３

）本公司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３

、本公司答辩：

本公司答辩称：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因金土地公司违约而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对

于本公司已支付的定金，金土地公司不但不应取得，反而应该双倍返还本公司；金土地公司关于赔偿

５２０

万元经济损失的主

张没有任何依据，应予以驳回。

４

、反诉及反请求：

本公司提起反诉并称：《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本公司依约履行了向金土地公司支付

５０

万定金的合同义务，但金土地公

司的房屋始终不具备双方在合同附件八中明确约定的交付条件，也没有履行向本公司交付租赁房屋的合同义务。金土地公司

在合同有效期内，在没有通知本公司的情况下，擅自将租赁房屋另行租赁给他人。本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判令金土地公司双倍返还本公司定金

１００

万元；判令金土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金土地公司反诉辩称：由于本公司未能提供房屋改造方案，致使房屋不能按期交付，经双方协商，更改了交房日期，未

确定具体的交房日期。 其后，金土地公司完成了房屋改造，在房屋具备交房条件后，金土地公司书面通知我公司进行房屋

交接，但我公司没有派人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金土地公司只能将房屋另行出租。

（三）诉讼判决情况

１

、一审判决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

、一审判决结果：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开民一初字第

３４９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１

）本公司支付的

５０

万元定金归金土

地公司所有；（

２

）限本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金土地公司损失

９９２

，

３０２

元；（

３

）驳回本公司的反诉请

求；（

４

）本案本诉受理费

５１

，

７００

元，由金土地公司承担

３０

，

０００

元，本公司承担

２１

，

７００

元；本案反诉受理费

６

，

９００

元，由本公司

承担。

３

、双方不服判决，均上诉。

（四）二审情况

１

、上诉方：本公司、金土地公司均上诉

２

、请求：

金土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

２０１１

）开民一初字第

３４９３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本公司赔偿金土地公司

５２０

万元损

失，并由本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本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

２０１１

）开民一初字第

３４９３

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金土地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本

公司一审的反诉请求。

３

、理由：

金土地公司理由：（

１

）本案中，金土地公司的经济损失包括租赁合同生效至租赁物被迫转租他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和其

他财产损失，即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的租金损失，但原判决只计算了合同约定的损失。（

２

）原审判决认定三个月

的寻租期，并认定寻租期内上诉人无权要求赔偿损失，于法无据，并有违公平原则。 （

３

）金土地公司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

定缴纳的物业管理费属于上诉人的直接财产损失，应当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本公司理由：（

１

）本公司已按约将改造方案提交给金土地公司，但金土地公司并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约定标准

的房屋，反而将租赁标的房屋出租给第三方，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因此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不是本公司违约造成

的。 （

２

）因本公司并无违约，原审判决判令本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４

、受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５

、答辩：

本公司答辩称：双方合同解除的原因并非是本公司违约，本公司履行了支付定金的义务，但金土地公司一直未使房屋

达到交付条件，直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才取得竣工验收备案。本公司的改造方案只是二次装修，与竣工验收备案条件无关，因此金

土地公司此时已经构成了违约。在双方解除合同前，金土地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就将房屋出租给第三方，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责任在于金土地公司。 金土地公司要求本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的主张不能成立， 金土地的损失计算方式也不能由其单方

确定。

金土地答辩称：因本公司没有交付应当交付的改造方案，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６

、二审判决结果：

二审判决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二审判决结果：（

１

）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开民一初字第

３４９３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

２

）撤销湖南省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开民一初字第

３４９３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

３

）变更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开民

一初字第

３４９３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为 “限本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金土地公司损失

５２０

万元”；

（

４

）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提起反诉之日起解除；（

５

）驳回金土地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

６

）驳回本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７

）本案本诉一审案件受理费

５１

，

７００

元，反诉一审案件受理费

６

，

９００

元，二审案件

受理费

６

，

９００

元，共计

１１７

，

２００

元，由本公司承担。

（五）案件执行情况：正在执行过程中。

（六）再审情况

长沙城南郡项目，本公司拟申请再审。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以上判决金额，对方赔偿本公司金额共计

１

，

０５８．９５

万元，本公司赔偿对方金额共计

９６９．９９

万元。 总体对公司损益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